中 华 全 国 律 师 协 会

关于鼓励和要求律师加入环太平洋律师协会的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律师协会：

环太平洋律师协会（Inter-Pacific Bar Association）于1991年在日本东京成立，现拥有来自全世界67个国家和地区的1800余名会员。它正逐渐成为环太平洋地区最大的律师交流平台。

我国律师于2002年5月，在得到环太平洋律师协会书面确认承诺“一个中国”原则后，正式加入该协会。但目前，我国会员较少且人员不稳定，中国律师尚未在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为增强我国律师与其他各国律师的互相了解和业务交流，提高我国律师的业务水平和能力，开拓海外的法律服务市场，树立我国律师在国际律师界的良好形象，也更为直接和有效防止“台湾问题”的反复。特请各会积极鼓励律师加入环太律协并要求所属的规模较大的从事涉外业务较多的律师事务所必须选派至少一名律师加入环太律协，同时积极参与该协会的活动，包括参加其年会，参与各专业委员会的活动，做演讲报告和发表文章等。该协会的会员费为每人每年75美元，青年律师（30岁以下）为每人每年50美元。加入该协会的具体程序请见该会网站：www.ipba.org（或电话咨询全国律协国际部）。

请各会将所选派律师加入环太律协后由环太律协出具的确认文件和所附会员登记表（请用中、英文清楚填妥）于2004年8月1日前传真至全国律协国际部。

联系人：蓝红、戴磊

电  话：010-64060212、84020214

传  真：010-64060207

E-mail:  cilec@public.bta.net.cn

附：1、环太平洋律师协会简介

    2、会员登记表（中英文）

二00四年六月八日
